
肇庆星湖园林建设管理所关于“孔雀采购”项目

服务商的公告

一、项目名称

“孔雀采购”项目

二、投标人资格

（一）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

独立法人机构，必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，原

件备查。

（二）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

法记录。

（三）参与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

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。

（四）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

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

记录名单。

（五）本项目不得分包或者转包，不支持联合体应标。

（六）投标机构要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。

三、项目需求：为活化利用景区闲置资源，丰富七星岩东门

片区业态，提升带动该片区的客流量，拟对七星岩东门原孔雀园

进行景观提升重新开放。经过现场考察调研，现计划采购 20 只孔

雀（蓝孔雀 15 只、白孔雀 5 只），增加该园区的观赏性，预计费

用约 4.18 万元。



四、项目预算资金：人民币¥41800 元（大写人民币：肆万壹

仟捌佰元整）。

五、评标事项

肇庆星湖园林建设管理所采购小组将召开询价会综合评审，

择优确定中标者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投标截止时间：从文件公布之日起，4 日内截止。

（二）投标文件（包括公司简介、资质、业绩、方案、未被

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证明等）由投标机构盖章后送交我所，其中报

价材料单独密封，逾期送达或不符合投标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

受。

（三）相关事项答疑：对招标文件的任何修改，以我所发出

的通知为准。

（四）送达地点：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西门

（五）联系人：冼永杰，联系电话：0758-22330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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